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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德州市陵城区委组织部

关于向全区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发放提醒函
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区直各部门单位党委（党组、

党总支、党支部）：

为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，

进一步严明纪法、整肃作风，结合当前重点工作，以提醒函的

形式就有关纪律要求开展提醒。现将《给全区党员干部和公职

人员的一封提醒函》发给你们，结合专题培训、机关干部会议

等做好传达学习工作，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就有关要求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如有问题请联系：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，电话 8327633。

附件：《给全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一封提醒函》

德州市陵城区委组织部

2024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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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全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一封提醒函

全区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：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，加强

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。这为加强新时代干部监督工

作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。时值

暑期、汛期、毕业季、入学季，为进一步严明纪法、整肃作风，

坚决杜绝酒驾醉驾、违规操办“升学宴”、违规经商办企业等

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，维护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良好形象，特

将有关纪律要求提醒如下。

一、严守底线，杜绝酒驾醉驾

酒驾醉驾不仅危害公共安全，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酒驾醉

驾背后往往还存在着违规吃喝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公车私用

等问题。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清醒认识酒驾醉驾的违法

违纪成本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党纪党规，严于律己、以身作

则。要始终严守纪律“红线”和法律“底线”，带头抵制酒驾

醉驾，自觉维护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。要自觉净化

社交圈、生活圈、朋友圈，拒绝参加违反规定、有损形象的

“酒局”“饭局”，主动提醒身边同事、亲朋好友提高交通安全

意识，不酒驾醉驾。同时，希望广大干部注意提高“八小时内”

工作效率，少一些加班应酬，多回家吃饭，多关心、陪伴、呵

护妻子（丈夫）、父母、子女，争做遵纪守法的践行者、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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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尚的倡导者、家庭幸福的守护者。

二、正风肃纪，不违规操办、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

时值升学季、入学季，在此提醒全区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，

要带头倡导新风正气，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相关规定，坚决向违

规操办、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说“不”。有子女升学的党

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牢记自身身份，发挥表率作用，坚决做到

“五个杜绝”：杜绝借子女升学之际操办或变相操办“升学宴”

“谢师宴”等活动；杜绝借子女升学之际，违规收受礼品、礼

金和各种名义的钱物；杜绝借子女升学名义宴请近亲属以外的

人员；杜绝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；杜绝参加除近亲属

以外的各类升学庆贺活动。

三、明辨是非，严禁违规到企事业单位兼职、经商办企业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：违反有

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

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

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

（一）经商办企业；

（二）拥有非上市公司（企业）的股份或者证券；

（三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；

（四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；

（五）在国（境）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。

公职人员及配偶、子女及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、违规兼职

危害正常社会经济秩序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机制，损害良好营

商环境，且容易滋生腐败问题。广大干部要深刻认识违规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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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企业的危害，牢记“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”，

自觉把好思想“总开关”，坚决不碰党纪法规高压线。

另外，从近期掌握的案例发现，有中介人员受利益驱使，

从事异地落户、学籍转移等“业务”，在委托人不知情的情况

下为其注册企业，企业虽未实际运营，但给委托人造成很大被

动。希望广大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擦亮眼睛，不轻信政策类谣

言，不随意将身份证借予他人，提高警惕，谨防上当受骗，避

免不必要的违规违纪风险。

四、履职担当，打好防汛防灾主动仗

当前正值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期，是降水量最为集中的

时期，防汛防灾形势严峻，广大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要充分发

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，树牢底线思维，未雨绸缪扎实做

好汛期应急值守工作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要坚

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加强值守、主动作为，持续强化风险

意识，做实做细各项防汛防灾工作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

心理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、请示报告等制度，强化隐患排查巡

查，严格落实防汛措施，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，

保障我区安全度过汛期。

五、修身立德，做既有作为又有品位的好干部

全区各单位党委（党组）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

任，切实加强对本单位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监督和

管理，常念思想“紧箍咒”，特别是要加强对“八小时外”行

为活动的监督。坚持“严”字当头，做到常抓不懈，通过专题

教育、廉政谈话、警示宣传等，常态化开展严禁酒驾醉驾，摒

弃不良风气、倡树文明新风，锤炼党性修养和作风品行，崇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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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诚干净担当等专题教育，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，让党员干部

和公职人员“八小时内”有作为，“八小时外”有品位。单位

“一把手”和分管政工的班子成员都要负起责任，坚持抓早抓

小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及时谈心谈话、约谈提醒，督促党

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高遵纪守法意识、履职担当认识、道德品

行修养。

同志们，只有时刻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、锻炼为民服

务的业务本领、秉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，才能赢得群众的认

可和尊重。全区广大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，坚决杜

绝酒驾醉驾、违规经商办企业、吃拿卡要、“黄赌毒”等违法

违纪行为；倡树文明风尚，不违规操办、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

师宴”，“红白事”新办简办，常修为政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

常怀律己之心，干干净净做事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在为民服务中

找准人生方向，在群众点赞中实现人生价值，不断提升人民群

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

德州市陵城区委组织部

2024 年 7 月


